附件2
关于《关于进一步推动企业加强安全生产费用管理 助力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企业加强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助力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应急管理部组织研究起草了《关于进一步推动企业加强安全生产费用管理 助力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起草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企业安全生产费用制度，作为一项鼓励、支持、引导企业加大安全生产投入的经济政策，考虑不同行业企业发展状况、明确不同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标准、规范安全生产费用监督管理，对企业加强安全基础保障能力建设、改善落后安全生产条件、提升安全生产能力和水平发挥了重要促进和保障作用。2022年11月，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修订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资〔2022〕136号），应急管理部于2024年3月上线“企业安全生产费用统计上报系统”。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企业共同努力下，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政策在全国范围稳步推进。但通过日常调研、系统填报、政策咨询答疑发现，当前企业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存在政策宣贯力度不够、列支范围界定不清、尚未形成监管合力等诸多问题。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压紧压实各有关部门工作责任，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对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降低生产安全风险、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极为重要。

二、起草过程

（一）研究阶段。2024年11月至2025年1月，会同有关部门先后赴江苏、上海、北京等地调研，了解地方政府部门及企业在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政策中好的经验做法、存在问题和工作建议，在此基础上形成《指导意见》大纲。

（二）形成初稿阶段。2025年2月至7月，先后组织召开部内外座谈会、省级应急管理部门交流会，赴山东、山西、天津、湖北等地调研，研究加强部门联动、政策宣贯、齐抓共管的对策建议，对《指导意见》大纲进行研讨，并根据意见建议形成《指导意见》初稿。

（三）形成部门征求意见稿阶段。2025年8月，就《指导意见》初稿在应急管理部内部征求意见。2025年10月，召开部门座谈会，听取有关各方对《指导意见》初稿的意见和建议，形成《指导意见》部门征求意见稿。

（四）形成送评稿阶段。2025年11月，就《指导意见》部门征求意见稿在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及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征求意见。共收到33条意见建议，经认真研究，采纳14条、部分采纳16条、未采纳3条，均已沟通达成一致，在此基础上修改形成《指导意见》送评稿。

（五）形成公开征求意见稿阶段。2026年4月，按照出台政策文件有关管理要求，商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了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认为《指导意见》总体符合宏观政策取向。

三、主要内容

《指导意见》共5部分，包括总体要求、健全管理机制、规范政策执行、提升监管质效、加强组织保障。

第一部分明确了《指导意见》的总体要求。

第二部分明确了压实工作责任、加强政策培训、强化数据分析、发挥中央企业示范效应、强化部门联动等推动企业加强安全生产费用管理的工作机制。

第三部分明确了严格费用提取标准、把握使用优先顺序、完善“负面清单”、加强配套建设、强化行业自律等规范安全生产费用政策执行的有效措施。

第四部分明确了规范监督检查、加强典型案例曝光、完善全过程管理、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等提升安全生产费用监管质效的具体工作举措。

第五部分明确了强化考核推动、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宣传引导等有效推动企业加强安全生产费用政策执行的组织保障措施。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经与各部门沟通研究，拟以应急管理部、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国家能源局、国家国防科工局、国家铁路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十部门联合印发，按照规范性文件印发有关规定，公开形式为主动公开。下一步，将按程序做好公开征求意见采纳修改等工作。



